
证券代码：301055         证券简称：张小泉         公告编号：2025-034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小泉集团”）通知，获悉其所

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将被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

开拍卖。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将被司

法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剔除回

购股份后

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公开拍卖时间 拍卖人 原因 

张小泉

集团 
是 5,500,000 7.55% 3.63% 否 

2025 年 7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陕西省西

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司法

裁定 

注：1、“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回

购股份数后股本 151,427,676 股计算所得，下同。 

2、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 2 位小数，如存在数据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将被司法拍

卖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注 2 
累计将被拍卖股

份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剔除回购股份

后公司总股本比例 

张小泉集团 72,800,000 48.08% 5,500,000 7.55% 3.63% 

杭州嵘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162,400 10.01% 0 0.00% 0.00% 

张木兰 1,400,000 0.92% 0 0.00% 0.00% 

合计 89,362,400 59.01% 5,500,000 6.15% 3.63% 



注：1、张小泉集团持有的公司 72,800,000 股股份中，28,756,291 股股份已完成司法竞

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小泉集团尚未收到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亦未完成过户登记。 

2、“持股比例”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数后股本 151,427,676 股

计算所得。 

三、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原因 

张小泉集团以其持有的公司 5,500,000 股股份为其与西安市新皝璞商贸有限

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因债务逾期，西安市新皝璞商贸有限公

司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轮候冻结了上述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1月11日、2025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2）、《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025 年 6 月 10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拍卖上述股份。 

四、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

券代码：301055）5,500,000 股（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价格：实际起拍价以起拍日 2025 年 7 月 24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价乘以拍卖总股数的 75%确定。目前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外公示价格为展

示价格，非实际价格。 

3、拍卖时间：2025 年 7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 

4、本次股份拍卖事项的其他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f.taobao.com）公示的相关信息。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司法裁定、股权

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张小泉集团持有公司 72,800,000 股股

份，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 48.08%，占公司总股本的 46.67%。若上述



将被司法拍卖的 5,500,000 股股份最终成交并完成过户登记，以及已完成司法竞

拍的 28,756,291 股股份经法院裁定并完成过户登记后，张小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

份将可能由 72,800,000 股减少至 38,543,709 股，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将由 48.08%降至 25.45%；张小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将可能由 89,362,400 股减少至 55,106,109 股，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将由 59.01%降至 36.39%，本次股份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存在的大额债务逾期、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

讼及仲裁、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2025 年 5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进展、解除质押、解除司法冻结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2）。 

4、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相互独立。目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本次张小泉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上市公司稳

健经营。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提供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公司控股股东张小泉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张国标先生、张樟生先生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对发行人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

票。 

（2）在本公司/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本人拟减持发行人

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

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

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本公司/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公司/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在本公司/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本人拟减持

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的股票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本人

所持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25%。如根据本公司/本人作出的其他公开承诺需延长股

份锁定期的，上述期限相应顺延；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公

司/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变化的，本公司/本人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相应调整。 

（6）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本公司/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小泉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已完成竞拍的股份数量为

31,956,291 股，累计将被司法拍卖股份数量为 5,500,000 股，合计占其锁定期满

时所持公司 7,600 万股股份的 49.28%。上述司法拍卖股份权益发生变动时，张小

泉集团被动减持的股份数量，及张国标先生、张樟生先生通过张小泉集团间接持

有的上市股份被动减持数量均将超过其在上述承诺中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可

减持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25%的减持额度限制，从而导致张小泉集团、张国

标先生、张樟生先生被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做出

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中“自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每年减持的股票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25%”的承诺内

容。 

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中第 7.4.10 条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股份

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

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上述受让方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张小泉集团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应继续遵守原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 年修订）》第十五

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

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



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

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后续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

动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限制性要求。受让方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

让的股份。 

8、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张小泉集团出具的《关于张小泉集团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告知

函》； 

2、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及《通知》（(2025)陕

01 执 123 号之二）；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